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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陳政佑
電話：08-7320415#3639
傳真：08-7322450
電子信箱：a002484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公正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2月5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特字第112692444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三 (4805562_11269244400_1_4805562_11269244400_1.pdf)

主旨：有關「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」宣導一案，請貴校依說明辦

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12年11月21日屏府社工字第11267697900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本府於112年9月20日屏府教特字第11258716500號函予各校

有關台灣展翅協會製作之防制數位性暴力及兒少性剝削宣

導影片，以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網站亦有兒少性剝

削防制條例宣導教材，請學校透過教學活動、親師座談會

等場合廣為宣導。

三、另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9條規定，對於持有兒童或少年

之性影像、及第44條規定支付對價觀覽兒童或少年為性交

或猥褻之行為法條均有新修正，倘貴校有上述情事發生，

請確依「屏東縣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通報及

調查處理程序參考流程圖」由學校權責人員落實辦理證據

保全作為，以利後續調查事宜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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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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